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8万吨PMMA高性

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华泰联合证券”）

作为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象股份”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要求，对双象股份拟以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 8

万吨 PMMA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做了尽职核查，核查情况

及保荐意见如下： 

一、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374号）文核准，无锡双象超纤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双象股份”）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2,25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 25 元/股，共募集

资金总额 562,5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3,232,153.0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529,267,847.00 元，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立信大华验字[2010]第

033号”验资报告。此外，根据证监会及财会[2010]25号的有关文件对发行费用

的规定，双象股份对涉及的相关发行费用进行了调整，调增了募集资金净额

4,650,000.00元，调整完成后实际可用募集资金净额 533,917,847.00 元。根据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为

327,472,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206,445,847.00 元。 

2010年 6月 5日召开的双象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超额部分中的人

民币 5,00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2011 年 8 月 6 日召开的双象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3,000万元人

民币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之日，公司剩余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126,445,847.00 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拟与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象集团”）、无锡双象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象新材料”）共同出资人民币 30,000 万元成立苏州

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并以该新设立公司为主体建设年产 8 万吨

PMMA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注册资金计划分期到位，其中首期出资公司

拟利用超募资金中的 7,200万元作为出资。该项对外投资属于关联交易。 

1、拟成立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最终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苏州双象”）； 

（2）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首期到位实收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

元，剩余部分由各出资方自新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 

（3）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资人名称 
出资金

额 

持股比例

（%） 

首期到位 

资金 

首期出

资方式 

首期出资

来源 

出资人与

本公司的

关系 

无锡双象超纤

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8,000 60 7,200 货币 超募资金 - 

江苏双象集团

有限公司 
9,000 30 3,600 货币 自有资金 

关联方（控

股股东） 

无锡双象新材

料有限公司 
3,000 10 1,200 货币 自有资金 

关联方（控

股股东的

全资子公

司） 

合    计 30,000 100 12,000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的制造、加工、销售；化



 

 

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具体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准） 

2、苏州双象拟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 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

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地点为张家港保税区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地理位置优越，

铁路、公路、水路交通便利，可方便公司原材料的运输，并降低运输成本。 

（2）项目建设进度及规模 

“PMMA 项目”总投资约为 119,961万元，分两期实施： 

项目第一期总投资44,55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30,000万元，流动资金14,552

万元，资金来源：由出资各方共同出资30,000万元人民币作为注册资本，剩余部

分由苏州双象向银行借款筹集。项目第一期建设周期约为 2年，实施后预计将形

成年产 3万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的生产能力。 

项目第二期总投资75,409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8,445万元，建设期利息1,064

万元，流动资金25,899万元，资金来源：其中30,000万元建设投资由苏州双象向

银行借款筹集，其余资金由苏州双象自筹解决，不足部分由股东追加投资。第二

期项目自2014年 9月起建设，至2015年12月完成，实施后预计将形成年产 5万吨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的生产能力。 

    项目整体实施完成达产后，预计将形成年产 8 万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

（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的生产能力。  

三、运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所涉及关联交易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双象集团、双象新材料签订了《合资经营合同》，共同

出资 30,000 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苏州双象构成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双象集团 



 

 

    双象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64.73%的股份。本公司董事长

唐炳泉为双象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双象集团 68.44%股份。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双象集团与本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名称：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 

法定代表人：唐炳泉 

注册资本：  10,266.9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0,266.9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橡胶塑料机械、聚氨酯树脂（不含危险化学品）  

        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材、木材、化工设备、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纺织品、电器、日用百货、建筑装潢材料（不含油漆、 

        涂料）的销售；橡塑机械技术服务。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双象集团总资产 131,685.74 万元，净资产

63,884.34万元；2011 年度营业收入 120,564.10 万元，净利润 4,926.73 万元。

（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2、关联方双象新材料 

    双象新材料是双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双象集团持有本公司 64.73%股份是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双象新

材料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名称：  无锡双象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  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西 

法定代表人：何天华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普遍货运。 

                一般经营项目：聚氨酯树脂（不含危险化学品）、增塑剂（不 

            含危险化学品）的制造、加工；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 

            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双象新材料总资产 16,401.56 万元，净资产

6,483.33 万元，营业收入 48,243.36 万元，净利润 921.19 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2012年2月19日，双象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8万吨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

晶材料项目的议案》，董事长唐炳泉和董事田为坤作为关联董事在审议该项关联

交易事项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2012年2月19日，双象股份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8万吨PMMA高性能光学级

液晶材料项目的议案》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均对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认可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同意将此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五、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双象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

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双象股份本次投资设立新公司建设年产8万吨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

目是公司实施结构优化转型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



 

 

增强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形成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双象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该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影响现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公司不

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双象股份与关联方双象集团、双象新材料共同出资成立苏州双象光学材料有

限公司（暂定名）的关联交易，各方均以现金出资，交易行为真实、交易价格公

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中小企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华泰联合对双象股份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

年产8万吨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项目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建设年产8万吨PMMA高性能光学级液晶

材料项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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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2 月 19 日 

 


